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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編號：WRR25165 
為公共屋邨設立和營運回收便利點(後續合約) 

 
回應有關招標文件的第一輪提問(截至 2025 年 12 月 8 日) 

 
項目 提問 回應 

1. 2025 年 12 月 2 日舉行的招標簡介會的

簡報資料是否可以分享? 
招標簡介會的簡報資料已上載至以下環保署

網頁: 
https://www.epd.gov.hk/epd/tc_chi/business_jo
b/business_opp/tender.html 

2. 如機構只有由稅務局發出的文件以證

明投標者為獲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及

根據《社團條例》註冊成社團的證

明，是否具備參與本次投標的資格？

若投標方須符合特定條件或另有相關

要求，請提供進一步資訊，以便我們

準備完整文件。 

招標條款第 8 條列明此次招標的必備條件，

當中包括投標者必須具備訂立合約的法律行

為能力，並為根據《税務條例》第 88 條獲

豁免繳税的慈善團體，由警方發出的「社團

註冊證明書」並非合格證明文件。 
 
投標者須根據 招標條款附錄 F 遞交證明文

件：如投標者屬公司，須提交「公司註冊證

明書」，如投標者曾更改公司名稱，應同時

提交公司更改名稱證明書，投標者亦必須提

交由稅務局發出的有效文件以證明投標者為

獲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上述文件必須為經

核證真實副本。 

3. 本公司作為商業公司，並不具備政府

註冊的非盈利機構的條件，但是收到

了此次投標的邀請信件及資料，並被

許可參加 12 月 2 日的招標簡介會，請

問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公司亦都有參與

此次投標的資格？ 
 
本公司有參與投標的意願，但不知是

否具備資格。 

環保署向在本署相關服務供應商通知名單當

中的機構發出是次招標通知，本署亦會接受

所有回覆有意出席招標簡介會機構的預約。 
 
 招標條款第 8 條列明此次招標的必備條件，

當中包括投標者必須具備訂立合約的法律行

為能力，並為根據《税務條例》第 88 條獲

豁免繳税的慈善團體。 

4. 與投標者相關聯的機構所獲得的經驗

會否被視為投標者擁有的經驗? 
根據 招標條款附錄 E 第 4.2 條註釋 7 及註釋
8，標書評審時只計算以投標者名義所擁有

的經驗，當中不包括以其他名義(如投標者

的附屬公司)所擁有的經驗。 

5. 是否可以與其他公司聯合投標? 根據 招標條款第 3.1 條，此次招標不接受聯

合投標。 

6. 就 招標條款附錄 E 註釋 4 備註(ii)所指 根據 招標條款附錄 E，在監督計劃與人力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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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有效提升或改善服務的質素或表

現的建議通常不應改變現行或慣常的

服務模式，是否指不可以在監督計劃

與人力資源計劃提出建立多於合約要

求具相關能力的人手? 

源計劃提出建立多於合約要求具相關能力的

人手並不屬於改變現行或慣常的服務模式。 

7. 在人力資源計劃當中，職位需提交證

明，是否要在提交標書時提交相關人

士的證明及履歷？ 

就招標條款附錄 C 2.監督計劃與人力資源計

劃，投標者需要詳述主要管理員工及主要前

線員工，及與「服務地區」內合作伙伴有聯

繫的主要員工/顧問團，以及相關員工/顧問

團於服務中的職責、所需的學歷/資格、技

能與經驗。如投標者希望提交相關證明文

件，投標者可以附件形式提交相關文件。 

8. 就項目 3有關觀塘區及「綠在安愉」的

項目，除位於安愉道環境衞生綜合大

樓 2樓工場外，投標者可否租多一個工

場?  

根據 規格條款第 2.2.2.1 條，投標者/營運機

構可考慮服務地區內是否已有足夠儲物室，

以決定是否需要另外在服務地區外租用其他

工場。除安愉道環境衞生綜合大樓 2 樓的工

場外，投標者須在價格建議為項目內其他工

場的租金及相關可供實報實銷的行政開支上

限報價。 
根據 規格條款第 2.2.2.2 條，營運機構須在

合約開始後提交回收便利點工場的建議地點

及相關資料供環保署考慮。政府代表會考慮 
規格條款第 2.2.2.2及 2.2.2.3條所列明的各項

因素，決定是否批准營運機構建議的工場地

點。 

9. 遞交價格建議(招標條款附錄 A)時，如

果投標者只投其中一個項目，是不是

都需要列印其餘所有 31 頁?  

根據 招標條款第 4.7 及 5.9 條，投標者必須

在 價格建議(招標條款附錄 A)第 I 部分內，

填妥投標者投標項目(Item)內的每個次項目

(sub-Items)的單價(Unit Price)，亦應在 價格
建議第 II 部分清楚說明繳交合約按金的方

法。 
如投標者只投部分項目，投標者可以選擇列

印全份共 31 頁的價格建議，並只填妥其有

意投標的項目內的所有須填寫的報價及填妥 
價格建議第 II 部分(價格建議最後一頁)繳交

合約按金的方法。 

10. 就 招標條款附錄 C 所要求列出區內支

持機構提供社區回收服務的居民組織

及其他地區團體的名單，由於「綠在

根據 招標條款附錄 I，就標書評審而言，項

目 3 所屬地區只包括觀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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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愉」位於西貢區，項目 3的所屬地區

是否包括西貢區? 

11. 如果投標者想投多過一個項目，應如

何遞交信封 A(Envelope A) 及信封

B(Envelope B)? 

根據 招標條款第 5.1 及 5.2 條，此次招標採

用雙信封制投標，投標者須把所有投標項目

的價格建議一式三份（即三套完全相同的文

件）放入同一信封 A 內密封，另外把所有投

標項目的技術建議書一式三份（即三套完全

相同的文件）放入同一信封 B 內密封。最後

把密封的信封 A 及信封 B 放入信封 C 內密

封。投標者如有意投標多於一個項目，亦只

須遞交一個信封 A、信封 B 及信封 C。 
 
例子：投標者如有意投標 5 個項目，投標者

須於價格建議第 I 部分填妥其有意投標的 5
個項目內的所有須填寫的報價及第 II 部分

(價格建議最後一頁)繳交合約按金的方法，

一式三份（即三套完全相同的文件）放入同

一信封 A 內密封。另外就 5 個項目分別準備

的營運計劃、投標者經驗和相關證明文件及

技術建議書等資料，包括應約履行表格正

本，一式三份（即三套完全相同的文件）放

入同一信封 B 內密封，最後把密封的信封 A
及信封 B 放入信封 C 內密封。 

12. 每間機構可獲批項目的數量是否設有

上限？ 
根據 招標條款第 1.3 條，此次招標沒有限制

投標者可競投的項目數量，投標者可就一個

或多個項目投標。環保署會按個別項目的標

書逐一進行評審，每間機構可獲批項目的數

量亦沒有上限。 

13. 「公共屋邨回收便利點」的承辦商是

否須負責購買及兌換禮品？ 
是次後續合約的營運機構不需要負責購買禮

品，但承辦商(營運機構)須根據 規格條款第
3.4.1條，安排領取並負責兌換由環保署提供

的禮品(例如:肥料、大嘥鬼毛巾)。 

14. 營運機構不需購買禮物，但有關居

民，特別公屋老人家都好需要用實體

卡，持有實體卡的居民如何換領禮

物？ 

「綠綠賞」電子積分計劃於 2026年 4月 1 日
全面電子化後，持有實體卡的市民只可在指

定的「綠在區區」設施以實體積分卡換領禮

品，環保署稍後會公布相關安排。 

15. 會否保留餐飲劵/現金劵等？ 根據 規格條款第 3.4 條，營運機構只須安排

領取並負責兌換由環保署提供的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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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由營辦團體獎賞市民的綠綠賞積分總

額多少會影響總調整金額 /補償金額

嗎？ 

根據 規格條款第 3.4 條，營運機構只須安排

領取並負責兌換由環保署提供的禮品，現行

與兌換禮品有關的補償金額或扣減金額不再

適用。 

17. 是否每天都有 3 小時的顧客服務時段? 根據 規格條款第 3.3.1.4 條，營運機構須每

天提供 3 小時的顧客服務時段。 

18. 顧客服務時段是由幾點到幾點?  參考環保署早前推行「公共屋邨回收便利

點」自助回收試驗計劃的數據，早上 10 時

至下午 1 時的人流相對較多。因此，根據 規
格條款第 3.3.1.4(iv)條，每天 3小時的顧客服

務時段暫定由早上 10 時至下午 1 時。根據 
規格條款第 3.3.1.4(iv)條，政府可按實際需

要，在合約開始後通知營運機構更改相關時

間。 

19. 本次招標只有三個小時顧客服務時

段。如在三個小時外有其它居民需要

協助，尤其是行動不便的居民和唔識

字的老人家，應如何應對？ 

根據規格條款第 3.3.1.4 條，自助回收時段內

營運機構須安排至少一位員工在店舖處理回

收物，當值職員可按實際情況先向有特別需

要(包括提交大量回收物或行動不便)的人士

提供協助，並鼓勵他們往後可在特定的顧客

服務時段前來回收，或預先致電營運機構熱

線電話進行預約，讓營運機構可提早作安

排。 

20. 請問「綠在安愉」倉$1,500,000 裝修費

包不包安裝地磅及打包機(Baler)? 
根據 合約條件第 18.20 條要求，「綠在安

愉」的裝修及裝飾費用除設計品牌要求的裝

修及裝飾外，亦包括需要安裝的其他設施，

所以安裝地磅及打包機的費用亦包括在內。 

21. 請問「綠在安愉」工場的地磅及打包

機(Baler)是否由政府或建築署負責安

裝? 

「綠在安愉」工場的地磅及打包機是營運機

構按政府指示負責安裝，而安裝地磅及打包

機的費用包括在可供實報實銷的$1,500,000
裝修及裝飾費用內。 

22. 「綠在安愉」需要維修由政府安裝或

建築的部份，如洗手間需要更換水

喉，請問材料費是由政府提供或承辦

商自行購買？ 

「綠在安愉」內的公用部分，例如洗手間，

是由建築署負責維護。根據  規格條款第
2.3.5.3 及 2.3.7.7 條，營運機構自行裝修或改

動的部分則須由營運機構自行負責。 

23. 就項目 3有關觀塘區及「綠在安愉」的

合約，如「綠在安愉」的服務期開始

時間比「綠在順利」、「綠在啟

業」、「綠在油麗」、「綠在平田」

根據 合約條件第 17.2 條，「綠在安愉」的

營運機構可於合約開始日或其他政府指示的

日期，即政府同意入伙日起開始使用位於安

愉道環境衞生綜合大樓 2 樓的工場。此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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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綠在秀茂坪」遲 2個月開始，「綠

在安愉」的工場什麼時候才可以開始

使用?  
 

可作為項目內觀塘區「公共屋邨回收便利

點」的共用工場。如「綠在安愉」在同區其

他「回收便利點」服務期開始時仍未能使

用，建議營運機構可將收到的回收物暫存在

「綠在順利」、「綠在啟業」和「綠在秀茂

坪」的儲物室，並與下游回收商協調妥善處

理回收物的安排。 

24. 每間「回收便利點」$50,000 店鋪翻新

項目是否需要環保署同意才進行，還

是承辦商自行決定？ 

根據 規格條款第 2.3.1.1-2.3.1.3 條，營運機

構在接手時須檢視店舖的狀態，提交欠妥項

目報告及資料並提出修補方案供環保署考

慮。經環保署同意才可開始相關店鋪翻新工

作，以確保所提出的翻新工作屬合約範圍

內。 

25. 有部分店舖的智能櫃已搬走，翻新的

金額是否可處理?  
根據 規格條款第 2.3.1 條，可實報實銷的店

舖翻新費不包括處理環保署提供的其他設備

(例如智能櫃)。 

26. 店舖在營運期間會否再次被要求翻新?
有關成本是否可以包括在每間「回收

便利點」$50,000 可實報實銷的翻新費

用內?  

根據 規格條款第 2.3.1.5 條，每間「回收便

利點」$50,000 可實報實銷的翻新工作須在

服務期開始後三個月內完成，有關翻新工作

主要為翻新接手店舖時已發現的破損問題。

在營運期間店舖其他的維護，包括有關符合

品牌要求的翻新工作，須由營運機構自行負

責。 

27. 每月報告是要分開做還是一區一份？ 根據 合約條件第 11 條，營運機構須為項目

內每一間「回收便利點」分別提交每月報

告，例如合約項目內有 9 間「回收便利

點」，營運機構須就 9 間「回收便利點」各

自提交一份每月報告。 

28. 自助回收會否導致回收物數量同積分

紀錄有好大差距？ 
根據規格條款第 3.3.1.4(iv)、3.3.1.12 條及規
格條款附錄 Q，營運機構須在自助回收時段

透過店舖內的閉路電視留意店內的運作情

況。如當值職員發現市民不適當地獲取「綠

綠賞」積分，應先即時友善提醒市民正確使

用智能磅的方法。若市民屢勸不改，營運機

構應盡快通知環保署，環保署會按指引建議

營運機構如何跟進處理，例如扣減相關「綠

綠賞」積分。 

29. 推行兩倍或以上積分獎賞時，可否增 營運機構須符合 規格條款第 3.3.1.4 條的最



 

招標編號：WRR25165 
為公共屋邨設立和營運回收便利點(後續合約) 

回應有關招標文件的第一輪提問 

 

 
第6頁 

 

 

加人手？因有倍數積分期間需維持秩

序及理貨。 
低人手要求，包括在自助回收時段安排至少

一位員工清理回收物。營運機構可根據實際

情況，例如推行積分獎賞及優惠的特別情

況，考慮安排額外人手，以確保「公共屋邨

回收便利點」運作暢順、及時處理收到的回

收物及處理突發事件。 

30. 如果大量回收物要預約，有可能做到

最基本回收量嗎？ 
環保署在制定每間「公共屋邨回收便利點」

後續合約的目標處理量時，已考慮不同因

素，包括過去 50 間「公共屋邨回收便利

點」的實際回收量。另外，建議提交大量回

收物的市民先進行預約，目的是方便營運機

構可提前預留空間妥善接收回收物。 

31. 若發現有市民不適當獲得綠綠賞分

數，現時操作上都需要比較多行政程

序去處理，而自助回收的時間時亦會

增加監察成本。請問如何解決此問

題？ 

「公共屋邨回收便利點」自助回收試驗計劃

已實行一段時間，環保署留意到大部分市民

了解如何正確使用智能磅以獲取「綠綠賞」

積分及把回收物妥善放於回收櫃內，相信不

當使用智能磅以獲取「綠綠賞」積分的情況

只佔少數。營運機構可根據實際情況，考慮

安排額外資源以確保「公共屋邨回收便利

點」運作暢順。 

32. 合約預備期需要安排人手營運店舖

嗎？ 
現行營運機構於新合約的預備期內依然會為

50間「公共屋邨回收便利點」提供服務。在

1 個月或 3 個月的預備期內，新營運機構只

須為其合約服務期開始時可立即營運「回收

便利點」作準備的工作，包括更新營運計劃

送交環保署審批、人手安排及與房屋署完成

簽署相關租賃協議等，新營運機構在預備期

內不需要進入店鋪營運「回收便利點」。 

33. 自助服務時段在「回收便利點」的整

個營運時間內，為每個回收便利點安

排至少 1名員工，是否可以理解為員工

不用在店內?  

營運機構須符合 規格條款第 3.3.1.4 條規定

的最低人手要求，在自助回收時段內營運機

構須安排至少一位員工負責包括清理回收物

或處理突發事件等工作，即任何時段均須至

少一位員工在店舖內。 

34. 就大量回收的店舖，可否增加多 1位人

手？ 
營運機構須符合 規格條款第 3.3.1.4 條規定

的最低人手要求。營運機構可自行考慮在最

低人手要求以外增加人手以確保「公共屋邨

回收便利點」正常運作。 

35. 如果在自助回收時段只安排一個人在 營運機構須符合 規格條款第 3.3.1.4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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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舖，突然需要去洗手間小解，造成

短暫時間無任何職員，是否容許？ 
的最低人手要求，在自助回收時段內營運機

構須安排至少一位員工負責包括清理回收物

或處理突發事件等工作，即任何時段均須至

少一位員工在店舖內。 

36. Will the contract subject to extension?  
 
(翻譯:合約期會否予以延長?) 

According to Clauses 1.2 and 1.3 of the 
Conditions of Contract, EPD set out the 12-
month Service Period and shall be entitled to 
extend the Service Period for up to six (6) 
months. EPD currently has no plan to extend the 
Service Period. EPD will inform the Contractors 
the extension arrangement of Service Period 
according to contract provisions if needed. 
 
(翻譯:根據 合約條件第 1.2 及 1.3 條，環保署

訂立 12個月服務期及最多可延長服務期 6個
月。現時環保署並未有計劃延長服務期。如

有需要，環保署會按合約條款通知承辦商有

關延長服務期的安排。) 

37. 額外服務是否沒有額外租用回收車輛? 根據 規格條款第 4 章，提供額外服務的要求

不包括提供額外租用回收車輛。 

38. 本次招標是否需要做回收流動點？ 根據 規格條款第 4 章，此次招標其中一項額

外服務是「提供回收流動點」。價格建議
(招標條款附錄 A)亦要求投標者就額外服務

「提供回收流動點」提供報價。環保署會按

情況要求營運機構提供包括設立回收流動點

(街站) 等額外服務。 

39. 請問每一問店舖只會有一個回收流動

點嗎？或有可能多於一個？ 
營運機構可參考 價格建議(招標條款附錄 A)
就每個項目的預計數量，環保署會根據實際

需要，指示營運機構提供包括設置回收流動

點等的額外服務。 

40. 回收流動點有晚上或假日要求嗎？ 根據 規格條款第 4.3.6 條，回收流動點的營

運時間包括假日及晚上時段。新營運機構一

般須繼續在現行「公共屋邨回收便利點」營

運機構所設立的回收流動點的同一位置及時

段，設置「回收流動點」以維持相關回收服

務，減少對市民的影響。有關「回收流動

點」的資料，可瀏覽環保署減廢回收網站。 
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zh-
hk/waste-reduction-
programme/greencommunity#list-of-recyc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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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可以理解為每一間店舖或有可能設置

多於一個回收流動點嗎？另外是環保

署指派地點？ 

營運機構一般須繼續在現行「公共屋邨回收

便利點」營運機構所設立的回收流動點的同

一位置及時段，設置回收流動點以維持相關

回收服務，減少對市民的影響。 

42. 想了解一下交接期 3個月的工作內容？ 根據 合約條件第 1 條，是次招標的合約期為

16 個月，交接期會於 12 個月服務期完結後

開始，下一後續營運「公共屋邨回收便利

點」合約一般在交接期內已批出。根據 規
格條款第 3.9.1.5 條，營運機構須在交接期回

應下一後續營運機構及政府的問題及提供相

關資料。 

43. 每月 7號已準時提交每月報告，但超過

6 個月仍未收到營運費，對於營運費有

什麼承諾？ 

有關此次招標合約的付款及付款安排，可參

閱 合約條件第 18 及 19 條。 

44. 有沒有成功營運自助回收店舖去視察

一下？ 
現時部分「公共屋邨回收便利點」已在平日

晚上 6時至 9時推行自助回收。由 2025年 12
月 15 日開始，大部分「公共屋邨回收便利

點」逢星期一和星期四晚上 6 時至 9 時都會

實行自助回收試驗計劃，投標者可瀏覽各

「公共屋邨回收便利點」社交平台或致電其

熱線電話了解推行自助回收試驗計劃的時

間，並於相關時段自行到店舖視察。 

45. 會否調整回收膠樽及玻璃樽的積分，

至與其他類別回收物積分的相同水平

(即每公斤 10 分)？以減少在自助回收

時段發生不適當獲得綠綠賞分數的情

況。 

環保署會考慮有關建議。 

 






